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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妥当，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预算公开的效果。

三、明确工作思路，采取有效措施，积极稳妥

推进预算公开

预算公开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和谐社会的必

然要求，但预算公开又是一把“双刃剑”，处理得好可以提升

政府公信力，处理不好则影响政府权威。对此，应结合我国国

情与现实条件，本着既要顺应时势，积极推进，又要慎重稳妥，

统筹规划的原则，认真总结前一阶段预算公开经验，正确分析

当前的形势，合理把握公开的节奏，积极引导舆论导向，继续

稳妥做好预算公开工作。

1．健全法律法规，加强预算公开的法制建设。一是进一

步健全现行法律法规体系，在修订的《预算法》中明确预算公

开的原则，增强预算公开的权威性。二是对《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作进一步细化，出台有关实施细则，增强可操作性。三是

着手研究推动我国预算公开立法。

2．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行政决策机制，构筑预

算公开的根基。要深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

职能，减少政府不合理支出，改革公务用车、公务接待等制度，

大力压缩行政经费，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府。同时，完善行政决

策的程序，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推进“阳光政府”建设，

使预算公开成为增强政府公信力，提高政府形象的有力武器。

3．继续深化预算改革，夯实预算公开的基础。一要强化

人大对预算的监督，进一步细化预算编制，增强预算约束力。

二要提高预算年初到位率，严格预算执行进度，实现预算与决

算的有效衔接。三要完善预算支出标准体系，加强资产管理，

促进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的结合。同时，大力推进绩效考评，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使预算公开基础更扎实，内容更详

细。

4．积极引导社会舆论，加强网络管理，创造预算公开的

良好氛围。一方面，要提高应对新闻媒体的能力，制订预算公

开应急预案，加强释疑解惑工作，坚持正面引导舆论，及时化

解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要加强网络管理，净化网

络环境，针对少数人利用网络恶意“炒作”以及不负责任的言

行，要通过法律等手段维护正常的网络秩序，不给少数别有用

心的人以可乘之机。

5．注重预算公开实效，做好预算公开的重点工作。预算

公开要立足实际，立足实效，应将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

社会公众普遍关心的预算支出进行重点公开，切实保障公民

知情权，加强对重大财政资金的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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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5月审计署对31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本级及所属市（地、州、盟、区）、

县（市、区、旗）三级地方政府的债务情况进行了全

面审计。审计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

府性债务余额107174.91亿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

责任的债务占62.62% ；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

务占21.80% ；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其他相

关债务占15.58%。尽管目前地方债务风险可控，但

是如果经济增速继续下滑，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和

偿债能力受到较大影响，地方债务风险形成危机的

可能性就会不断加大。为此，必须正视地方债务的存

在，将其控制在安全范围内。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以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

为主，但或有债务的比例也相当高，地方政府债务向

市级政府、东部地区、融资平台公司、银行贷款集中，

在这些环节形成风险的机率较大。此外，还存在着如

下特点：

第一，法律的不适应性导致地方政府融资行为

扭曲。我国预算法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不允许进行赤

字预算和举借债务，但是地方政府又具有强烈的债

务融资需求，中央政府通过两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这当中的矛盾，一是将部分国债资金转贷给地方政

府使用，二是由财政部代理地方发行债券。截至2010

年底，这两种方式解决的地方政府债务融资不到1万

亿，与10万亿的实际发生额之间的缺口，都是通过地

方政府间接、变相融资实现的，由于不能借在明处，

大部分形成的是难以统计和监管的间接债务、隐性债

务。顾及到违规发债的风险大，以形形色色的融资平

台为中介的变相融资成为主要方式。融资平台举借的

债务大多是“城投债”，其资金主要用于城市路网项

目、市政基础及公共服务项目等建设,这些项目投资

大、回收期长、风险大，所以债务的偿还主要依靠财

政补贴。目前“城投债”遭遇发行和交易困难，甚至抛

售的危机，一旦这条资金链断裂，地方政府就会遇到

融资瓶颈，如果城投项目被迫停工，则偿还前期的债

务将成为无源之水。加之大量融资平台的资质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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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不力、与银行捆绑、有些地

方政府将债务资金挪作他用等等，不

但加剧了债务风险，也加剧了银行风

险，并最终传导给中央财政。可见，法

律的不适应性导致的地方政府融资行

为扭曲，在给地方财政带来巨大压力

的同时，也给风险的最终承担者——

中央财政带来相当大的威胁。

第二，地方政府债务超速增长

形成恶性循环。审计报告显示，1997

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随

着经济社会发展逐年增长，2009年

和2010年债务余额分别比上年增长

61.92% 和 18.86%。 而 2009 年 GDP

增长率为8.7%，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

长11.7% ；2010年GDP增长10.3%，

全国财政收入83080亿元，同比增长

21.3%。可见，地方政府债与经济总

量和财政收入相比存在着超速增长

的现象。而且，2010年地方政府债务

余额约为当年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3

倍，说明即使当年全国的财政收入都

用来偿还地方政府债务，还存在着

2.4万亿的缺口。同时，财政收入的

有限性和财政支出的刚性共同决定了

债务规模难以压缩，且财政支出中将

有很大一部分用于偿还地方债务，用

于发展经济的部分必然减少，进而影

响财政进一步增收，需要更大规模地

发债，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第三，地方政府偿债压力的不良

转嫁。债务偿付只有两条渠道：一是

组织财政收入，或者促进经济发展增

加税收，或者卖资源、卖地获得收入，

再或者通过收费来实现。二是借新债

还旧债。这两条渠道都可能发生偿债

压力的不良转嫁。借新债还旧债是增

加未来的税收，而以税收偿债是将负

担转嫁给了纳税人；卖资源、卖地收

入偿债是将负担转嫁给了购买者，再

经过价格的传导，最终由消费者和购

房者负担；收费则直接转嫁给缴费

者。由于存在着转嫁的渠道，在没有

税收立法权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存在

着乱收费、乱摊派和卖地的冲动。而

影响较大的是对土地财政的形成“推

波助澜”。地方政府偿债过度依赖土

地财政，当地市、房市低迷的时候，

地方政府偿债就会出现困难，从而将

偿债压力又转嫁给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债务存在着较大的风险

隐患，一旦资金链条断裂、爆发地方债

务危机，中央政府必然要实施救助，如

果中央财力不济，也不排除会发生主

权债务违约的严重情形。为此，必须建

立有效的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机制，正

确引导和约束地方政府债务融资行为。

第一，正视地方政府债务的客

观存在，修订与现实相脱节的法律条

文。目前，我国无法通过强制的手段

消除地方政府债务，应该认识其存在

的合理性、必要性和普遍性，降低地

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唯一方法，就是修

订相关法律条文，承认其合法，变隐

性债务为显性债务之后，在阳光下采

取科学的方法进行债务管理。

第二，控制总量和优化结构。虽

然我国政府目前还有能力消化吸收地

方债务，但是政绩驱动、人口老龄化

和居民收入增加而迅猛增长的福利需

求和福利预期，都会使地方政府的融

资需求不断膨胀。因此，必须控制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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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融资增量，优化债务融资结构，提

高中、西部地区的融资能力，强化融

资平台和银行贷款管理。

第三，赋予地方独立的发债权。

由中央“转贷”和“代理发行”来解决

地方政府融资问题并不是长久之计，

一是融资额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二是

容易促成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三是

可能出现苦乐不均。资金的趋利性和

财政安全性要求决定了中央政府要么

选择偿债能力高的地方代理发债，要

么就要增加更多的转移支付。解决上

述问题的出路，就是允许地方政府公

开、独立发债，但为了便于管理和降

低风险，目前应该只赋予省一级政府

独立的发债权。

第四，选择在债券市场进行融

资。目前地方政府债务主要是来自金

融领域的资金，社会资金进入很少，

应该以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方式进入

债券市场，扩大融资空间。

第五，逐渐消除体制障碍。建立

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机制，包括债务信

息统计与报告制度、债务预算制度、

风险预警制度、风险准备金制度、监

督管理制度等。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

方的财政关系, 健全地方税制，确

立地方主体税种，为地方债务的偿还

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改革不可持续

的土地财政，提高相关土地税收的比

重，由“卖地为主”转变为“收税为

主”。同时，加强土地出让金的管理与

使用，将其全部纳入预算，且将预算

收支向社会公开。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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